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
98年度鑑字第11398號
被付懲戒人  

周世杰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勘測隊正工程司

男性　　年58歲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法案件經監察院送請審議本會議決如下
主文

周世杰降貳級改敘。
事實
甲、監察院彈劾意旨略以：
壹、案由：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勘測隊正工程司周世杰，多次接受承攬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工程採購案之廠商招待，出入有女陪侍之理容KTV，召女陪酒作樂，涉足不正當場所，嚴重敗壞法紀，損害公務員形象，爰依法提案彈劾。

貳、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略）

參、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略）
肆、證據（附件1至附件7，均影本附卷）：附件1～附件7省略
乙、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

壹、現職業務職責與工程業務無涉說明：

申辯人現職為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勘測隊正工程司，業務職掌主要為勘測劃定河川、海堤區域及排水設施範圍等，工作上除必須出勤赴河川勘測隊苗栗分隊綜理隊務外，更需親赴現場依初步劃定成果逐段校核。現職與工程之推動（設計、發包、監工、驗收等）完全無涉，事實上申辯人服務公職自民國64年以來，早期均從事水利規劃相關業務，未曾參與工程相關業務，亦與相關工程界從無交往；自民國88年至93年任職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管理課長，負責河川管理工作亦未參與工程相關業務。本次監察院彈劾案文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申辯人所涉違失情形（彈劾案文第4頁）「於系爭工程施工期間，前往…特種營業場所…」，文內所指系爭工程（大甲溪砂石運輸便道工程及頭汴坑溪防災減災工程）與申辯人業務職掌毫無任何關係，容先敘明。

貳、先前曾遭受貴委員會懲戒案及本次違失涉足不正當場所原由說明：

申辯人前曾任職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正工程司兼管理課長（民國88年～93年），許哲彥時任第二河川局局長（民國89年～92年），期間因辦理「苗栗縣後龍溪上游段土石標售計畫」，民國91年得標承商因遭質疑超挖，申辯人與局長許哲彥等均遭移送司法涉訟。該案申辯人雖積極作為，諸如（一）主動洽請測量人員檢測（二）依據檢測成果處分承商，包括（1）依合約書規定罰款（2）限令停工改善（3）函送公共工程委員會將承商處以停權（4）接洽法務部行政執行處代為執行行政罰款（5）提起民事訴訟等，司法部分並經一、二審法官查明審理判決無罪定讞（民國97年），惟行政處理未被貴委員會接受，以無積極作為怠忽職責議決處分降壹級改敘。事實上案發之後，因後續作為均需等待實地檢測據以計算承商超挖數量與面積，方可依相關法令處理，並非「不積極處理」。申辯人以該案雖自認清白，亦無與廠商飲宴違法失職等情事，惟所督導計畫遭受質疑且經起訴，對機關聲譽造成負面影響，自我檢討仍勉強虛心接受懲戒未再申訴。

前揭「土石標售案」後，許局長於92年調回水利署，後又出任第三河川局局長，申辯人則因受訟累身心煎熬，乃於93年報名自願請調回水利署河川勘測隊任職迄今。兩人己在不同單位，業務上雖無關聯，惟仍屬長官部屬情誼，更因該「土石標售案」尚在司法機關審理，確有因審理庭召開前後需見面商討案情，故其邀約時（並非廠商邀約）未加深慮即前往約定場所餐敘，並在特殊情境下參與了部分前往理容KTV之不當行為（申辯人多次與許局長唔談後餐畢先行離席，並無全程參與，此可以兩人前去次數不同佐證），但原出發點動機與目的確實是為討論「土石標售案」之案情及長官邀約敘舊，而與所指工程業務完全無涉。

參、違失涉足不正當場所之次數說明：

本案有關刑責部分，申辯人在臺中市調查站及檢察官訊問時均已陳明，確實與工程無關，經調查屬實故未被提起公訴。惟行政違失述及申辯人曾去理容KTV6次，因起訴書所載係調查員依據通聯記錄判定，實際情形是申辯人勘測工作性質屬外業（長駐苗栗隊或赴現場），故即使彼此縱有連絡但不可能想去就能去，有些則是他人之陳述，此在調查站約談時已陳述。就申辯人記憶所及，去的次數應無6次之多，記憶中約有2-3次（如96年10月8日、97年1月7日確定沒去，97年2月12日與97年3月3日是在調查站聽監聽記錄而作陳述），實際上申辯人多次在類似邀約時，均在電話連繫中先佯予應允，惟實際並未前往以為推托，故所載次數就記憶所及實有出入。參與前往邀約，確如前述，乃是與同事老長官討論事情與敘舊，而全與工程相關業務無關。

綜上所述，申辯人因涉「後龍溪上游土石標售計畫」訟累，且因與許局長共事情誼，基於討論案情與敘舊，違失涉及不當場所違背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仍屬犯錯，深感愧疚，後悔不已。

申辯人自民國64年服務公職迄今，在工作崗位上自忖戮力作為，也曾完成多件上級交付之重大計畫（如現今施工中之湖山水庫即係由申辯人率隊完成可行性規劃），且自民國91年涉訟後，雖身心俱疲，但於93年返回任職水利署河川勘測隊之四年期間，亦努力完成10餘件之勘測劃定計畫，且經經濟部據以公告在案。

本案違失涉足不當場所受彈劾前已經水利署考績會決議將記一大過處分，申辯人已記取教訓深感悔悟，自我警惕當更加謹言慎行，謹將實情報告如上，尚祈貴委員會明鑒體恤申辯人30餘年之努力，予申辯人待罪自新立功機會，申辯人當記取教訓並在工作上貢獻所學戮力以赴。

丙、監察院原提案委員對於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之意見：

一、本案被付懲戒人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勘測隊正工程司周世杰，多次接受承攬第三河川局工程採購案之廠商招待，出入有女陪侍之理容KTV，召女陪酒作樂，涉足不正當場所，嚴重敗壞法紀，損害公務員形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第10條及第21條之規定，業經本院彈劾在案。
二、被付懲戒人申辯內容係對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事項提出答辯。而本院彈劾案文所指涉足不正當場所之行政違失事實，為被付懲戒人所不爭，且被付懲戒人等亦自承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及傷害公務員與機關之形象等情。
三、綜上，被付懲戒人之違失事證，本院彈劾案文業已指證歷歷，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至為灼然。爰仍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以肅官箴。

理由

監察院彈劾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周世杰（另案經本會97年度鑑字第11116號議決降壹級改敘），係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勘測隊正工程司。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96年辦理「大甲溪砂石運輸便道工程－第三標」及「頭汴坑溪一江橋上游崩塌段至內城橋河段防災減災工程」2案，第三河川局及該署部分承辦人員接受承商「川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川順公司）招待，出入有女侍陪酒之理容KTV，召女陪酒作樂，涉足不正當場所。被付懲戒人亦多次接受承攬廠商招待，出入有女陪侍之理容KTV，召女陪酒作樂，涉足不正當場所，嚴重敗壞法紀，損害公務員形象，爰依法提案彈劾。茲依彈劾書所列事實，審議如下：

彈劾意旨指被付懲戒人，係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勘測隊正工程司，於前開工程施工期間，前往有女陪侍之理容KTV特種營業場所，召女陪侍，飲酒作樂，共計有6次：即96年8月15日、96年9月18日、96年10月8日、97年2月12日、97年3月3日、97年3月17日。

一、經查被付懲戒人確於96年8月15日，96年9月18日及97年3月17日分別應同案另被付懲戒人許哲彥、葉奕匡之邀，赴有女陪侍之理容KTV，召女陪侍飲酒作樂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分別在監察院詢問，及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訪談時，承認屬實，有監察院調查案件詢問筆錄，及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訪談紀錄在卷可據，核與其在本會調查時，供稱去過2、3次之情節相符，其違法事實應堪認定。被付懲戒人雖復稱日期不敢確定云云，核與被付懲戒人在監察院詢問，及在上開政風室訪談時所做明確之陳述不符，自非可採。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另稱：前往理容KTV，係受許哲彥之邀，因與許哲彥前涉「苗栗縣後龍溪土石標售案」在法院審理中，應邀去與許哲彥商討訴訟事宜，被付懲戒人當時職務為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勘測隊正工程司，職掌與第三河川局辦理前述2工程無關，經檢察官調查屬實，故未提起公訴云云，被付懲戒人所為雖與職務無關，惟其既受承商招待，在有女陪侍之理容KTV召女陪侍，飲酒作樂，行為有欠謹慎，所述並不能資為免責之論據。被付懲戒人違法事證，已臻明確。核其所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謹慎，不得有放蕩，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之旨，應依法酌情議處。

二、彈劾意旨另指：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7年度偵字第10922號起訴書記載，被付懲戒人尚於96年10月8日、97年2月12日、97年3月3日，受承商招待，在有女陪侍之理容KTV，召女陪侍，飲酒作樂，亦有違失云云。惟為被付懲戒人所否認，並稱上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的記載，係依據調查局電話通聯記錄而判定，被付懲戒人從事勘測工作常在外地，縱有電話聯絡，也不可能前去，亦有在電話中先佯予應允以為推託等語。查上開起訴書被付懲戒人並未被起訴（按起訴之被告為同案另被付懲戒人許哲彥、葉奕匡、林榮紹），觀該起訴書並未記載被付懲戒人有於97年2月12日、97年3月3日前往理容KTV受招待，召女飲酒作樂之任何證據，此有該起訴書在卷可稽，許哲彥、葉奕匡、林榮紹也從未敘述被付懲戒人於這2日有同被招待之事。證人李幼綢於偵查中雖證明葉奕匡、林榮紹於96年10月8日在理容KTV消費，並未證明被付懲戒人與葉奕匡、林榮紹一同在場（起訴書第34頁）；雖其又證稱被付懲戒人與許哲彥於96年10月8日到理容KTV（起訴書23頁），惟起訴書並未認定許哲彥有於96年10月8日偕被付懲戒人赴理容KTV，足見證人李幼綢所證不實，並非可採。此外又無其他任何證據可證明被付懲戒人，有於96年10月8日、97年2月12日、97年3月3日有彈劾意旨所指應受懲戒之事實，自難認被付懲戒人有此部分之違法行為，基於數違失行為懲戒一體性之原則，此部分自無庸另為不受懲戒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周世杰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情事，應受懲戒，爰依同法第24條前段、第9條第1項第3款及第13條議決如主文。

